
石棉县统计局责任清单

序号 1

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

权力项目名

称

对国家机关、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及相关人

员、个体工商户拒绝提供统计资料或者经催报后仍

未按时提供统计资料, 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

计资料, 拒绝答复或者不如实答复统计检查查询书,

拒绝、阻碍统计调查、统计检查, 转移、隐匿、篡

改、毁弃或者拒绝提供原始记录和凭证、统计台

账、统计调查表及其他相关证明和资料的处罚

实施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第四十一条

责任主体 石棉县统计执法监督大队

责任事项

1.立案责任：发现国家机关及相关人员涉嫌拒绝提

供统计资料或者经催报后仍未按时提供统计资料,

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, 拒绝答复或者

不如实答复统计检查查询书, 拒绝、阻碍统计调

查、统计检查, 转移、隐匿、篡改、毁弃或者拒绝

提供原始记录和凭证、统计台账、统计调查表及其

他相关证明和资料的违法行为予以审查，决定是否

立案。

2 调查责任：对立案的案件，指定专人负责，及时

组织调查取证，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

避。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，调查时应出示证件，

允许当事人辩解。

3.审查责任：审理案件调查报告，对案件违法事

实、证据、调查取证程序、法律适用、处罚种类和

幅度、当事人陈述和申辩，提出处理意见。

4.告知责任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，应制作《行政

处罚告知书》送达当事人，符合听证规定的，制作

并送达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。

5.决定责任：制作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载明行政处

罚告知、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。

6.送达责任：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

达当事人。



7.执行责任：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。

8.其他责任：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

责任。

责任事项依

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第四十一条：作为统计

调查对象的国家机关、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

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

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可以予以通报；其直接负责

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属于国家工作人员

的，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处分：（一）

拒绝提供统计资料或者经催报后仍未按时提供统计

资料的；（二）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

的；（三）拒绝答复或者不如实答复统计检查查询书

的；（四）拒绝、阻碍统计调查、统计检查的；

（五）转移、隐匿、篡改、毁弃或者拒绝提供原始

记录和凭证、统计台账、统计调查表及其他相关证

明和资料的。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有前款所

列行为之一的，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

严重的，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。个

体工商户有本条第一款所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级以

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可以并

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追责情形

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

作人员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》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、《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

条例》、《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

法》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。

监督电话 0835 8862332



石棉县统计局责任清单

序号 2

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

权力项目名

称

对国家机关、企业事业单位、个体工商户或者其

他组织及相关人员迟报统计资料,不按规定建立

原始记录、统计台账,安排未取得统计从业资格

证书的人员从事统计工作,未按规定领取统计报

表的处罚

实施依据 《四川省统计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四条

责任主体 石棉县统计执法监督大队

责任事项

1.立案责任：发现涉嫌违反《统计法》《统计法实

施细则》《四川省统计管理条例》，予以审查，决

定是否立案。

2 调查责任：统计局对立案的案件，指定专人负

责，及时组织调查取证，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

系的应当回避。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，调查时

应出示证件，允许当事人辩解。

3.审查责任：审理案件调查报告，对案件违法事

实、证据、调查取证程序、法律适用、处罚种类

和幅度、当事人陈述和申辩，提出处理意见。

4.告知责任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，应制作《行

政处罚告知书》送达当事人，符合听证规定的，

制作并送达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。

5.决定责任：制作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载明行政

处罚告知、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

容。

6.送达责任：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

送达当事人。

7.执行责任：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，吊销采

矿许可证。

8.其他责任：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

他责任。



责任事项依

据

《四川省统计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四条 ：统计调

查对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

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，予以通报批评；有关负

责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，依

法给予行政处分：

（一）不按规定建立原始记录、统计台账的；

（二）安排未取得统计从业资格证书的人员从事

统计工作的；

（三）迟报统计资料的；

（四）未按规定领取统计报表的。

企业事业组织有前款违法行为之一的，由县级以

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予以警告，可以并处一万元

以下罚款。

个体工商户迟报统计资料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

民政府统计机构予以警告，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

罚款。

追责情形

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

工作人员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、《行政机关公务

员处分条例》、《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

任追究办法》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

应的责任。

监督电话 0835 8862332



石棉县统计局责任清单

序号 3

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

权力项目名

称

对国家机关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擅自进行依法应

当由国家机关实施的统计调查的处罚

实施依据 《四川省统计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八条

责任主体 石棉县统计执法监督大队

责任事项

1.立案责任：发现涉嫌违反《统计法》《统计法

实施细则》《四川省统计管理条例》，予以审查，

决定是否立案。

2 调查责任：统计局对立案的案件，指定专人负

责，及时组织调查取证，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

系的应当回避。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，调查时

应出示证件，允许当事人辩解。

3.审查责任：审理案件调查报告，对案件违法事

实、证据、调查取证程序、法律适用、处罚种类

和幅度、当事人陈述和申辩，提出处理意见。

4.告知责任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，应制作《行

政处罚告知书》送达当事人，符合听证规定的，

制作并送达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。

5.决定责任：制作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载明行

政处罚告知、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

容。

6.送达责任：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

送达当事人。

7.执行责任：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，吊销采

矿许可证。

8.其他责任：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

他责任。

责任事项依

据

《四川省统计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八条：国家机关

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违反统计法律、行政法规和



本条例的规定，擅自进行依法应当由国家机关实

施的统计调查的，由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

正，宣布其统计调查无效，没收违法统计资料，

并可处以一千元以上、五万元以下罚款；构成犯

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追责情形

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

工作人员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、《行政机关公务

员处分条例》、《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

任追究办法》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

应的责任。

监督电话 0835 8862332




